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有效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主体责任，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及时控制、减轻和消除校园新冠疫情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全体师生员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校园稳定，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和影响，全面周密地做好我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二、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成立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校长担任组长，领导班子成员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各部门负责人，全面加强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期间学校各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到分级负责，职责明确，精准施策，快速控制突发疫情。

2、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针对疫情突发事件，始终将师生员工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更加科学、精准、人性化的校园管控措施，迅速切断传播途径，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加强人文关怀和纾困解难，及时回应关切，守护师生员工生命健康和校园安全稳定。

3、校地协同，联防联控。

坚决服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统一指挥和调度，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各项举措，与属地街道、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公安机关无缝对接、协同作战，确保疫情防控高效开展。

4、严格管控，科学防控。

坚定坚决精准落实各项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严格闭环管理，堵住风险漏洞，把好校门，管好重点人群，做到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5、分类管理，信息畅通。

严格信息报告、审核、发布制度，安排专人负责校内疫情及相关情况与动态的信息收集、分析整理和报送发布工作；保证校内上下、学校与上级部门之间信息畅通。

三、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切实落实防控责任：

组  长：高  锋

副组长：顾振林、徐  叶、陈雨薇
组  员：全体行政 

工作职责：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统一指挥和调度下，开展校园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指导下设各组开展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应急处置措施。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及联防联控组、健康监测与流调运转组、核酸检测与通风消毒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组、教学运行组、宣传教育与舆情管控组、后勤保障组、校园管控督查组等8个专项工作组，具体构成与职责如下：

1、综合及联防联控组
组  长：高  锋

副组长：顾振林、徐  叶、陈雨薇
工作职责：负责学校突发疫情应急处置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对接教育主管部门、所在地，协调落实相关工作要求；传达上级各部门有关疫情防控信息和要求；加强与其他工作组的协调沟通，共同做好学校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2、健康监测与流调运转组

组  长：徐  叶
组  员：杨  军、史红媛（本部）、孙  静、刘  佳（分部）、年级组长、班主任

工作职责：加强全体师生员工的健康监测，做好晨午晚检工作；严格落实师生员工健康“日报告”、“零报告”等制度；严格执行师生员工离常请假制度，动态掌握师生离常行程；及时掌握师生员工出现可疑症状以及其他突发疾病情况；配合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的流调工作，协助甄别校园内密接、次密接等重点人群；协助做好阳性病例、密接、次密接的转运工作；全面收集和分析师生健康信息，提出防控建议。
3、核酸检测与通风消毒组
组  长：徐  叶
成  员：杨  军、陈冬波、史红媛（本部）、孙  静、刘  佳（分部）、年级组长、班主任

工作职责：制定核酸检测方案，做好留校师生员工酸检测，督促居家学生核酸检测，及时反馈核酸检测结果；按照操作规范与流程，做好全校通风消毒工作；学校举行集中活动后的消杀工作；做好留校师生的学习、就餐、住宿场所的通风消杀；规范废弃口罩等废弃物的存放处置工作。
4、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组
组  长：顾振林

成  员：丁晓俊、王燕、徐姣、于慧、班主任

工作职责：全面做好学校突发新冠疫情期间全体师生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稳定全体师生员工及家长的心理状态；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与普及，增强师生家长的心理健康意识；重点关注感染者和隔离师生员工的心理状态；及时排查、识别需要干预的师生员工。

5、教学运行组
组  长：陈雨薇
成  员：杜华萍、芮雯、杨文若、司马云豪、班主任
工作职责：制定、执行线上教学方案；组织师生开展线上教学工作；做好留校师生的学习安排；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做好复学准备和考试调整等事宜。

6、宣传教育与舆情管控组

    组  长：顾振林
组  员：臧文良、纪海荣、朱伟力
主要职责：及时发布学校突发疫情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处置突发舆情，做出正面引导；负责宣传报道、舆情引导和信息发布；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报道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先进典型挖掘和选树工作，及时总结、宣传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7、后勤保障组

组  长：徐  叶
组  员：陈冬波、杨军、杨建锋（本部）、孙  静、曹玉娟（分部）
主要职责：负责突发疫情期间学校的用水、用电、用气安全；负责防疫物资的储备与调配，确保各类防疫物资、生活物资充足；负责留校师生员工的用餐管理，制定科学的就餐方式；负责留校师生员工的生活、住宿服务工作。

8、校园管控督查组
组  长：高  锋
组  员：陈冬波、杨军（本部）、孙  静（分部）

主要职责：落实校园封闭管理和校门管控要求，外来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留校师生不得出校门，在校师生不得点外卖、网上购物，负责校园24小时安全巡查。

     四、应急处置
      1、信息上报
     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及密接后，第一时间启动校园应急响应机制，宣布由常态化疫情防控进入应急状态。如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接或次密接还在学校，第一时间管控，启用设置的应急隔离教室进行隔离，立即联系属地防控部门进行转运，同时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汇报。如病例不在校内，也应立即向属地防控部门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2、启动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迅速启动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积极配合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属地防控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立即进入应急处置状态，将病例转运至应急隔离室，等待防控部门进一步处置，各工作组按各自职责进行处置。

3、校园实行封闭管理

     经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确认后实施校园封闭管理，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经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属地防控部门研判后，是否学生放学，实行线下教学。以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名义向全体师生发布学校突发疫情信息，提醒师生员工做好个人防护，减少外出。
4、协助进行流调、排查与健康监测
    迅速协助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属地防控部门开展流调，排查病例行动轨迹，按照要求搜集师生员工的相关信息，协助开展风险人群排查。将流调结果和排查信息及时上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属地防控部门。基于流调和风险排查结果，有针对性的加强师生员工居家健康监测的数据收集、汇总、上报。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对病例在学校所在场所进行环境、物品进行核酸检测、消毒与监测。
5、舆论宣传引导

    及时发布学校疫情情况，加强网路舆情监测，积极引导正面舆论，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报道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先进典型挖掘和选树工作，及时总结、宣传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6、线上教学
立即启用学校突发疫情学生居家学习工作方案，各教研组、备课组根据计划、安排，制定线上学习内容，录制教学视频或进行直播，指导学生居家学习，尽可能减少疫情对教学活动的影响，确保疫情防控和教学活动两不误；负责制定因疫情防控暂不返校学习的学生学习方案；负责保障疫情发生后隔离班级学生的教学安排和隔离教师教学任务的调整安排，维护教学秩序的稳定。
7、心理健康服务
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体师生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与普及，增强师生家长的心理健康意识，重点做好疫情期间的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确保广大师生家长以健康积极心态开展学习与生活；分类做好师生员工的心理危机干预，特别是重点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

8、后勤保障与服务
24小时全天候巡查巡防校园，确保不发生火灾、盗窃、治安、疫情扩散等校园责任事故；做好学校防疫物资的采购、储备和保障工作；做好全校卫生防控工作，对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卫生排查、检测和消杀，改善学校环境卫生；做好留校师生员工的学习、生活服务；协助做好转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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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传染病预防工作应急处理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本预案的要求，制定我校传染病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结合防控工作实际，依法防控，科学应对，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群防群控，分级负责，及时上报，责任到人。

认真做好学生晨、午检工作，因病缺勤，病因追查，做到传染病人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2、学校发现病人后由疫情报告人第一时间向校长汇报并必须立即与河海卫生院防保科联系，同时通知学生家长，不隐瞒，不谎报。

3、对有疑似症状的师生首先进行隔离，由专业医务人员送河海卫生院就诊，全程做好防护，组织人员对病例活动区域进行现场消毒，同时禁止有关人员流动。督促保安严格把好学校门卫关，严禁外来带菌人员进入校园，使传染病传入校园。

4、做好病例的排查工作。

附：新北区教育局教育发展处         0519--88586716

新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19—85150916

新北区河海卫生院防保科         0519—8166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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